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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本基金通过由环球股票、债券及现金组成的积极管理组合力求达致稳健长期资本增长。本基金将有限度地作出人民币计值的相关投资。本基金的价值或会非常波动及可能须承受重大损
失。

2. 投资于本基金可能须承受股票、市场及波动性风险、信贷风险、对手方风险、以及与中国内地与香港基金互认有关的特别风险因素。本基金投资于中、小型公司及新兴市场或会涉及较
高程度的风险。本基金可选用衍生工具作对冲及投资用途，投资者可能须承受额外的风险，包括发行人的流通性、波动性、估值和信贷风险。

3. 由于人民币不能自由兑换，投资于本基金的人民币类别可能会因人民币与其他外币之间的汇率变动及人民币的流动性而受到不利的影响。在收到大量人民币类别赎回要求的情况下，基
金经理有绝对酌情权延迟支付人民币类别的赎回要求。

4. 就对冲类别而言，概不保证基金经理运用的对冲技巧会充分而且有效地达至理想的结果和效用。此外，对冲类别的波动可能高于以基金基数货币计值的同等类别。如用作对冲的投资工
具的对手方违约，对冲类别的投资者或须承受相关计值货币的非对冲货币汇率风险，并可能因此蒙受进一步的损失。

5. 就分派类别而言，基金经理可酌情决定从本基金的收入或资本支付股息，而同时于／从本基金的资本记入／支付本基金全部或部分费用及支出，以致增加本基金用作支付股息的可分派
收入，因此本基金实际上可从资本支付股息。从资本中支付股息的情况相当于退还或提取投资者部分原有的投资或原有投资的资本收益。上述分派可能导致基金每单位资产净值实时减
少。

6. 内地投资者买卖本香港互认基金取得的转让所得，个人投资者自2015年12月18日起至2027年12月31日止，暂免征收个人所得税，企业投资者依法征收企业所得税。内地投资者从本香
港互认基金分派取得的收益，个人投资者由本香港互认基金在内地的代理人按照20%的税率代扣代缴个人所得税，企业投资者依法征收企业所得税。由于中国内地与香港对基金投资者
的税收政策存在差异，可能导致香港互认基金在内地销售的份额资产回报有别于在香港销售的相关份额。同时，中国内地关于在内地销售的香港互认基金与内地普通公募基金的税收政
策也存在差异。综上，特别提醒投资者关注因税收政策差异而对基金资产回报可能产生的影响。内地投资者如需了解其投资于香港互认基金的中国税收政策，请查阅财税[2015]125号
《关于内地与香港基金互认有关税收政策的通知》。

7. 这是您个人的投资决定，除非推介该投资产品给您的顾问已指出该产品符合您的风险承受能力及已向您说明该产品如何符合您的投资目标，否则您不应投资于该产品。

基金规模 : 360.29 ( 百万美元 )

基金货币 : 美元

基准 : 无

晨星基金组别 :

EAA FUND USD MODERATE ALLOCATION

重要资料 投资目标

通过由环球股票、债券及现金组成的积极管理组合达致稳
健长期资本增长。概不能保证基金的表现将取得回报，并
可能会出现未能取得任何回报或未能保本的情况。

基金成立日期 : 29/01/2010

类别成立日期 : 普通类别美元－累算¹ : 30/06/2011

普通类别M人民币(对冲)－累算 : 有待成立

管理费 (每年) : 1.20%

申购费 (最高) : 4.50%

资产净值计算频率 : 每日

最低申购额 : 1,000人民币

分派频率 :

预期每季(普通类别M人民币(对冲)－分派; 普通类别M人民
币－分派)

基金资料

基金表现

自成立日至31/10/2025

表现资料将于基金满六个月後刊登。

资产分布

股票 57.82%

债券 34.01%

交易所买卖基金及/或指数基金 7.07%

现金及现金等值 1.10%

互认基金系列﹕仅供中国内地公众查阅
本产品由农银汇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代理，并由东方汇理资产管理香港有限公司发行和管理，代销机构不承担产品的投资、兑付和风险管理责任。

基金管理人﹕ 基金中国内地代理人﹕

有关详情，请浏览网址
■ www.abc-c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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累积表现 *

  每单位资产净值 年初至今 1个月 3个月 6个月 1年 3年 5年 成立至今 成立日期

M人民币(对冲)－累算 人民币 - - - - - - - - - 有待成立

M人民币(对冲)－分派 人民币 - - - - - - - - - 有待成立

M人民币－累算 人民币 - - - - - - - - - 有待成立

M人民币－分派 人民币 - - - - - - - - - 有待成立

年度表现 *

  2020 2021 2022 2023 2024 基金代码 / ISIN号码 彭博代号

M人民币(对冲)－累算 - - - - - 968187 / HK0001087151 AMUBCLM HK

M人民币(对冲)－分派 - - - - - 968188 / HK0001087169 AMUBCMH HK

M人民币－累算 - - - - - 968189 / HK0001087177 AMUBCMA HK

M人民币－分派 - - - - - 968190 / HK0001087185 AMHBFCM HK

* 所有表现资料根据有关类别货币、资产净值对资产净值、股息再投资计算。

^ 表现资料由类别成立日至有关公历年的12月31日计算。

最近派息及年化派息率**

  月份 派息 除息日 年化派息率**

M人民币(对冲)－分派 09/2025 人民币 - - -

M人民币－分派 09/2025 人民币 - - -

** 年化派息率= (1 +每单位季度派息/除息日资产净值)^4-1。年化派息率可能高于或低于实际全年派息率。分派率并不保证，而分派亦不代表基金取得正回报。

资产分布

股票 - 10大持仓

NVIDIA CORP 2.00%

MICROSOFT CORP 1.69%

ALPHABET INC 1.68%

APPLE INC 1.43%

AMAZON COM INC 1.43%

TAIWAN SEMICOND MANUFG -TSMC 1.27%

ALIBABA GROUP HOLDING LTD 0.93%

ADVANCED MICRO DEVICES INC 0.91%

SAMSUNG ELECTRONICS CO LTD 0.90%

TENCENT HOLDINGS LTD 0.81%

债券 - 10大持仓

US TSY 4.25% 08/35 1.02%

MBONO 7.5% 05/33 M 0.59%

BTPS 2.25% 01/09/36 0.52%

US TSY 1.125% 05/40 0.51%

US TSY 5% 5/37 0.50%

CGB 2.48% 04/27 INBK 0.50%

DBR 2.3% 02/33 TWIN 0.45%

US TSY 3.5% 01/30 0.44%

SPAIN 3.45% 10/34 0.43%

US TSY 2.375% 02/42 0.41%

资产配置

57.82 %

34.01 %

7.07 %

1.10 %

股票

债券

交易所买卖基金及/或指数基金

现金及现金等值

0 % 50 % 100 %

地域分布

40.17 %

7.30 %

6.74 %

6.38 %

3.78 %

3.37 %

3.23 %

2.77 %

2.77 %

2.44 %

19.94 %

1.10 %

美国

中国内地
日本
英国

德国
韩国
法国

印度
意大利
印尼

其他
现金及现金等值

0 % 10 % 20 % 30 % 40 % 50 %

行业分布（股票分析）

15.45 %

10.02 %

7.59 %

6.82 %

5.15 %

4.66 %

2.32 %

2.24 %

1.36 %

1.29 %

0.92 %

信息科技

金融

工业

非必需消费品

通讯服务

健康护理

必需消费品

物料

能源

公用事业

房地产

0 % 2.5 % 5 % 7.5 % 10 % 12.5 % 15 % 17.5 %

1) 此份额为基金于香港成立的初始份额，并未获得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认可，并不会向中国内地的公众人士发售。

内地个人投资者通过投资「（每季派息）份额」分配取得的收益，将依法扣取20%的个人所得税。

以上资料仅供参考。除非另外列明，所有资料截至本文日期，并由东方汇理资产管理香港有限公司提供。因证监会条例所限，不足六个月之基金表现将不会刊登。

本文件所述基金为内地与香港基金互认中获得中国证监会正式注册的香港基金，在内地市场向公众销售。该基金依照香港法律设立，其投资运作、信息披露等规范适用香港法律及香港证监会的
相关规定。

本文乃由东方汇理资产管理香港有限公司编制。本文件并未由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或香港证券及期货事务监察委员会审阅。基金的历史业绩不预示其未来表现，投资者不可单靠本文而作出
投资决定。投资涉及风险。市场、基金经理以及投资的过往表现及任何基金投资的经济市场、股市、债市或经济趋势预测并非将来表现依据。投资回报以非美元为单位可能因汇率波动而令投资
总值下跌或上升。投资可跌可升，投资者必须阅读销售文件以取得更详尽资料，尤其当中所列载投资风险之陈述。投资者必须留意一些因当时市场情况而产生的新风险，方可决定认购有关基
金。本文不拟提供予美国公民、美国居民或任何根据美国1933年证券法下的规则S或基金说明书中所定义的「美国人士」。


